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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6年度预计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额度（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额度（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额度（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ENN GLOBAL TRADING PTE. LTD.
109,804.80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新奥新能（浙江）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116,000.00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新奥（舟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86,000.00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亿元）

截至 2026年 4月 30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余额（亿元）

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

特别风险提示

0
238.00

96.56
R对外担保余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余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余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2026年度担保预计情况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子公司、合营联营企业融资及日
常采购开立备用信用证、保函、关税保证保险等业务的需求，董事会同意在往年担保余额基础上，
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合营联营企业及子公司之间增加担保额度不超过340亿
元人民币（实际执行中若涉及外币业务则以当天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的额度计算）。公司对被
担保方按照控股子公司、联营合营公司进行分类，在资产负债率70%（以上/以下）同等类别的公司范
围内进行内部额度调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1日、1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99、112）。

二、2026年4月担保实施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担保方

新奥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

被担保方

ENN GLOBAL TRADING
PTE. LTD.

新奥新能（浙江）能源贸易有
限公司

新奥（舟山）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被担保方与上市
公司的关系

控股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本月新增担保金
额

109,804.80

116,000.00

86,000.00

担保期限

长期

一年

一年

担 保 类
型

保证

保证

保证

是 否 存 在
反担保

否

否

否

资产负债率
是 否 70% 以

上

否

是

否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ENN GLOBAL TRADING PTE. LTD.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注册号

成立时间

注册地

实收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ENN GLOBAL TRADING PTE. LTD.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ENN LNG TRADING COMPANY LIMITED持股100%
不适用

202041498W
2020年12月23日

新加坡

100万美元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贸易

主要财务指标
（万美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
审计）
16,361
2,106
14,255
12,668
3,547

2025年 12月 31日/2025年度（经审
计）

15,105
6,874
8,231
75,679
4,425

2、新奥新能（浙江）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新奥新能（浙江）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苏莉
91330201MA2H80WU9W

2020年9月4日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路111号西楼401室

5,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
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
审计）
26,234
148,459
-122,225
148,840
6,758

2025年 12月 31日/2025年度（经审
计）

181,083
310,066
-128,982
614,467
-38,677

3、新奥（舟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新奥（舟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新奥（天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00%

苏莉
91330900MACT59NX3Y

2023年8月17日
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舟山市定海区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301-5203室

5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工程管理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安全咨询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税务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危险化学品经营；代理记账（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月（未经
审计）
82,733
50,793
31,940
96,922
1,359

2025年 12月 31日/2025年度（经审
计）

126,072
95,491
30,581
350,061
21,694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月担保的实施是基于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发生，均在担保预计范围内，被担保方经营

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

供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38.00亿元，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关联方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公司
为参股公司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0.23亿元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对联营合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07亿元；按持股比例对参股公
司Gas Shanghai Pte. Ltd.的担保余额0.19亿元；其余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
的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对外担保余额占公司2025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96.56%。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66 证券简称：音飞储存 公告编号：2026-027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殷华街470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3
155,904,036
52.996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祝一鹏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对议案进行了审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独立董事刘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除公司副总经理杨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会议，包括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在内的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皆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460,836
比例（%）
99.7157

反对
票数

438,600
比例（%）
0.2813

弃权
票数
4,600

比例（%）
0.0030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444,536
比例（%）
99.7052

反对
票数

438,900
比例（%）
0.2815

弃权
票数
20,600

比例（%）
0.013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393,736
比例（%）
99.6726

反对
票数

455,700
比例（%）
0.2922

弃权
票数
54,600

比例（%）
0.0352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437,936
比例（%）
99.7010

反对
票数

443,500
比例（%）
0.2844

弃权
票数
22,600

比例（%）
0.0146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331,736
比例（%）
99.6329

反对
票数

515,700
比例（%）
0.3307

弃权
票数
56,600

比例（%）
0.0364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对经营性流动资金实施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442,536
比例（%）
99.7039

反对
票数

454,900
比例（%）
0.2917

弃权
票数
6,600

比例（%）
0.004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997,266
比例（%）
99.4812

反对
票数

469,200
比例（%）
0.5129

弃权
票数
5,300

比例（%）
0.0059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425,136
比例（%）
99.6928

反对
票数

462,500
比例（%）
0.2966

弃权
票数
16,400

比例（%）
0.0106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情况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308,736
比例（%）
99.6207

反对
票数

522,500
比例（%）
0.3351

弃权
票数
68,700

比例（%）
0.044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304,370
比例（%）
99.6312

反对
票数

503,500
比例（%）
0.3230

弃权
票数
71,300

比例（%）
0.045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 2026年公司及公司子
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关于 2026年对公司担保事

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公司及公司子
公司对经营性流动资金实

施现金管理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及 预 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80,666

824,866

718,666

829,466

816,466

812,066

比例（%）

60.4714

63.8952

55.6688

64.2515

63.2445

62.9037

反对

票数

455,700

443,500

515,700

454,900

469,200

462,500

比例（%）

35.2991

34.3541

39.9468

35.2371

36.3448

35.8258

弃权

票数

54,600

22,600

56,600

6,600

5,300

16,400

比例（%）

4.2295

1.7507

4.3844

0.5114

0.4107

1.270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皆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7关联股东山东昌隆泰世科技有限公司、金跃跃回避表决，已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和高管人员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斌、张婉秋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12 证券简称：威迈斯 公告编号：2026-029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5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情况：维持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6元（含税）不变，现金分红总额由275,

840,743.20元（含税）调整为275,837,581.80元（含税）。
● 调整原因：1）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2025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披露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由 1,247,578股变为 1,247,778
股；2）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15日、2026年5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激励计划中个人考评等级原因，公司拟回购注销4,590股，致使本次实际参与
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

● 因上述原因，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由417,940,520股调整为417,935,730股。根据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调整2025年度现金分红总额。

一、调整前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15日、2026年5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拟以未来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股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6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截至2026年4
月 16日，公司总股本为 419,188,09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247,578
股，实际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数为 417,940,520股，以此初步测算本次现金分红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275,840,743.20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49.41%，具体分红金额以公司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为准。

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
不变，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说明具体变动情
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二、本次调整利润分配总额的说明
自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因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由1,247,578股变动为1,247,778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15日、2026年5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年度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因激励计划中有3名激励对象
2025年度个人考评等级为B，其当期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占
当期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10%，即4,590股，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
票符合已完成授予登记的激励股份但不参与分配之条件。

依据上述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变动情况，及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按照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对2025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
总额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以未来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
总数与拟回购注销的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6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参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为417,935,
730股，以此初步测算本次现金分红金额预计为人民币275,837,581.80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49.41%，具体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6-037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润达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6年6月16日
● 兑付本息金额：109元人民币/张（含最后一期利息）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6月17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6月17日
●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6月11日
●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6月16日
自 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6日，“润达转债”持有人仍可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润达转债”

转化为公司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86号文核准，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6月 17日公开发行了 5,500,000张（550,000手）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55,000万元，发行期限 6年，票面利率分别为：第一年 0.3%、第二年 0.6%、第三年
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185号”自律监管决定书同
意，公司55,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7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润
达转债”，债券代码“113588”。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润达转债”到期兑付摘
牌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

面值的 109%（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润达转债”到期兑付本
息金额为109元人民币/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润达转债”将于 2026年 6月 12日开始停止交易，2026年 6月 11日为“润达转债”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2026年6月12日至2026年6月16日），“润达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
据约定的条件将“润达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润达转债”目前转股价格为12.97元/股，请投资者注意转股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兑付债券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润达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6年6月16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16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润达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润达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09元人民币/张（含税），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6年6月17日。
五、兑付办法

“润达转债”到期兑付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证券商划入“润达转债”
相关持有人资金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6年6月12日起，“润达转债”将停止交易。自 2026年6月17日起，“润达转债”将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摘牌。
七、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406213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1966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26-030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2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6年5月1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英诚贸易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润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
（股）

596,644,122
201,400,000
13,110,000
9,135,569
5,686,285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77
13.76
0.90
0.62
0.39

6
7
8
9
10

中基兰德（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险

上海处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处厚新动能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养老通海稳进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创新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459,203
5,315,164
4,991,300
4,809,999
4,500,000

0.37
0.36
0.34
0.33
0.31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英诚贸易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润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基兰德（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险

上海处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处厚新动能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新华养老通海稳进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创新动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
（股）

596,644,122
201,400,000
13,110,000
9,135,569
5,686,285
5,459,203
5,315,164
4,991,300
4,809,999
4,500,000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比例（%）

40.77
13.76
0.90
0.62
0.39
0.37
0.36
0.34
0.33
0.31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3089 证券简称：正裕工业 公告编号：2026-033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赎回产品投资种类：定期存款
● 本次赎回投资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19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保荐人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一、前次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2026年4月24日，公司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玉环坎门支行的定期存款，于近日赎回，收回本金2,

000.00万元，获得收益0.7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定期存款

受托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

行

产品金额（万元）

2,000.00
起息日

2026/4/24
到期日

2026/5/14
年化收益率（%）

0.65
赎回金额（万元）

2,000.00
实际收益（万元）

0.72
二、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现金管理类型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定期存款

结构性存款
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6,000.00
2,000.00
5,000.00
2,000.00

实际收回本金（万元）

10,000.00
-
-

6,000.00
2,000.00
5,000.00
2,000.00

实际收益（万元）

15.37
-
-

1.19
1.48
1.08
0.72
19.84

36,000.00
24.52
341.45

36,000.00
20,000.00
16,000.00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万
元）
-

10,000.00
10,000.00

-
-
-
-

20,000.00

特此公告。
浙江正裕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2026-037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32,701,01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308,040.56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04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04元。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股东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3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36元。如果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扣税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6
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
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46-2169536
特此公告。

石大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08 证券简称：江山欧派 公告编号：2026-051
债券代码：113625 债券简称：江山转债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山转债”可选择回售的

第六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2.31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 回售期：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5月20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6年5月25日
● 回售期内“江山欧派”停止转股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江山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
● 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 102.31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江山转

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山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一
定经济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3月20日至2026年
5月6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且“江山转债”已进入最后两个计息
年度。根据本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江山转债”的有条件回售条款生效，“江山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
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现就回售有关事项向全体“江山转债”持有人公
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回售价格
（一）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2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
公司债券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
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30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起重新计算。

最后2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
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
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江山转债”第五年的票面利率 2.5%。计算天数为 337天

（自 2025年 6月 11日至 2026年 5月 14日），利息为 100×2.5%×337/365≈2.31元/张，即回售价格为
102.31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江山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江山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

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625”，转债简称为“江山转债”。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
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5月20日。
（四）回售价格
102.31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含税）。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江山转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6年5月25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江山转债”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江山转债”持有人同时
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转债仍将继续交
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江山转债”将停止交易。

四、风险提示
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102.31元人民币/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江山转债”。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江山转债”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一定经济损失，敬请
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570-4729200
特此公告。

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543 证券简称：国科军工 公告编号：2026-022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9元
每股转增0.2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1
除权（息）日

2026/5/22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

日
2026/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2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6年4月21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8,842,02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9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2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87,957,825.20元（含
税），转增41,768,405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50,610,433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6/5/21
除权（息）日

2026/5/22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

日
2026/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2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1）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南昌嘉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 扣税说明
（1）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计税。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税负为0。

（2）限售股份按规定计税。对于持有本公司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
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
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81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及相关规定，按
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1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
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1元。对于
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
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
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
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0.9元(含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A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92,880,000
115,962,028
115,962,028
208,842,028

变动数
转增

18,576,000
23,192,405
23,192,405
41,768,405

本次变动后

111,456,000
139,154,433
139,154,433
250,610,433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50,610,433股摊薄计算的2025年度每股收益为0.98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91-88115098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2026-029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3月27日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54,322,74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8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177,809.4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
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8元，待个
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根据其实际持有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
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162元。根据商务部《便利境外机构享受有关税收的协定优惠操作指引》规定，便利享受税收协定
优惠待遇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的通知执行优惠税率进行扣缴和派息。其他
相关股东如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
按照规定自行办理。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港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根据《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由公司按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6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办理。

（4）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
股人民币0.01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投资者若对本次现金红利派发事项有疑问，请在工作日按照以下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7315310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6-044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保荐机构对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026年4月10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上海金山支行签署了《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于近日赎

回，收回本金1,500万元，获得收益2.6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名称

2026年挂钩汇率对
公结构性存款定制

第四期产品476

受托人名称

光大
银行

产品金额

1,500

起息日

2026/04/10

到期日

2026/05/14

年化收益率（%）

1.85

赎回金额

1,500

实际
收益

2.6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13.95亿元。公司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及使用期限均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